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   學年度第  學期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之二： 
 

博士論文計劃書審查及口試  通知【      學年度入學】 
 

【107學年度起入學者，要有 6小時研究倫理上課證明才能口試】 
 

壹、資格考試規則 

說明：博士學位考試包括資格考試及論文口試，有關規定如下： 

資格考試之二《論文計劃書審查及口試》： 

 

一、研究生符合修業規則第四條第三款規定者【修滿規定學分(含補修學分)、通過資格考第

一階段】，可提出「論文計劃書審查及口試」申請。 

二、資格考「論文計劃書審查及口試」口試日期最遲應於第一學期最後一天上班日(至遲應

於 1/31)前、第二學期 7/31前舉行。 

三、博士論文計劃書審查及口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

數平均決定之。委員人數為五至九人(以五或七人為宜)。 

四、考核委員需有三分之一以上為校外委員【教授、副教授、博士】(兼任教師算校外委員)，

專任教師【教授、副教授、博士】須佔考試委員五分之二以上。除不可抗拒之因素，

論文計劃書審查及口試考核委員與論文口試考核委員應為同一組成員。 

五、論文計劃書審查及口試未通過者，須至下一個學期方得進行第二次考試，資格考試重考

以一次為限，博士班修業年限為二至七年。 

 

貳、申請通知 

 

本系博士班資格考之二：「論文計劃書審查及口試」舉行時間，依申請者提出申請後舉行

【最遲應於第一學期最後一天上班日(至遲應於 1/31)前、第二學期 7/31前舉行】，擬參加

「論文計畫書審查及口試」的研究生，請注意下列事項： 

一、論文計畫書審查口試申請需檢附資料﹕ 

1.歷年成績單一份。 

2.論文初稿紙本由研究生自行轉交考試委員(請連同校內外委員通知書一起寄送委

員)。 

3.申請書一份(除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已簽名之紙本外，電子檔傳送到系上)。 

4.校內外委員通知書各一份(電子檔傳送到系上，系上印出蓋章後交考生轉交委

員)。 

二、請於每學期規定時間內【口試日期 14天前】將相關資料送交(傳送)給系上。 

 

審查口試考核委員：每篇論文計劃書由五至九位(以五位或七位為宜)教授、副教授、博士

擔任考試委員。其中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另依提審論文領域，由指

導教授遴聘四位或以上符合資格者【須符合校外三分之一以上、專任

教師五分之二以上之規定】，經系主任同意提請校長遴聘擔任考試委

員。(正式論文口試才會發聘函) 

審查標準：博士論文計劃書審查及口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

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 

口試時間：由指導教授協調考試委員排定時間舉行。 (請考生先跟系辦借用口試場地) 

    附註：審查口試委員費用每人新台幣 1,500元，由學校支付；校外口試委員得另支給國內交通費，

搭乘國內交通工具者（計程車不給付），依實際支出憑據核實支給。自行開車者，按同路段公

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支給。若超過此費用預算，請考生自行處理，系上不予補助。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學年度第  學期  

東海大學博士班研究生論文計畫書考試申請表  

【107學年度起入學者，要有 6小時研究倫理上課證明才能口試】 

系 所 年 級 
社會工作系博士班  

年級 學號  姓名  

論 文 題 目 
 
 

指 導 教 授 
意 見  

  （下表由考生或指導教授填寫） 

擬聘考試委員：（＊）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校內 
外別 

最高學歷(校名
及學位名稱) 

備註 

 (校系)    召集人 

     
指導 
教授 

      

      

      

考試 

時間 

(民國)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時間寫法--下午 2時不要寫成下午 14時 

考試 

地點 
社會科學院 SS 

系主任 

註：本表不用送註課組(論文學位考試才製發聘函)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請參閱東海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則及系上內規。 
審查口試考核委員：每篇論文計劃書由五至九位(以五位或七位為宜)教授、副教授、博士擔任考試委

員。其中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另依提審論文領域，由指導教授遴聘四位或以上

符合資格者【須符合校外三分之一以上、專任教師五分之二以上之規定】，經系主

任同意提請校長遴聘擔任考試委員。(正式論文口試才會發聘函) 

口試時間：由指導教授協調考試委員排定時間舉行。  

附註一：審查口試委員費用每人新台幣 1,500元，由學校支付；校外口試委員得另支給國內交通費，搭

乘國內交通工具者，依實際支出憑據核實支給。自行開車者，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

級之票價支給。若超過此費用預算，請考生自行處理，系上不予補助。 

附註二：論文計畫書審查口試申請需檢附資料﹕ 

1.論文初稿紙本由研究生自行轉交考試委員(請連同校內外委員通知書一起寄送委員)。 

2.申請書一份(除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已簽名之紙本外，電子檔傳送到系上)。 

3.校內外委員通知書各一份(電子檔傳送到系上，系上印出蓋章後交考生轉交委員)。 


